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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64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阳

光新业”）拟分别与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新嘉”）、天

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新汇”）、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沈阳世达”） 、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景阳光”）、天津滨河新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河新亚”）签署《资产

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上述五家公司（以下可合称：“委托方”）的委托，为

委托方持有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

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 

2、因本公司董事李国平先生，杨宁先生在沈阳世达担任董事职务，本公司

董事李国平先生在建设新汇担任董事，本公司董事李国平先生在瑞景阳光担任董

事，因此上述与沈阳世达、建设新汇、瑞景阳光的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6年6月23日，徐青先生辞去在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沈阳世达、瑞景阳

光担任的董事职务，徐青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因此上述与紫金新嘉、建设新

汇、沈阳世达、瑞景阳光的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5年7月3日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前，滨河新亚为紫金新嘉的全资子公司，因

此上述与滨河新亚的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上述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徐青先生、李国平先生、杨宁先生进行了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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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韩俊峰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

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

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紫金新嘉 

（1）紫金新嘉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 9 号单体 2 

层 E34 室 

法定代表人：张师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

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

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

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涉

及行业部门审批的，须先得到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美利诺私人有限公司持有紫金新嘉90%的股权，本公

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紫金新嘉10%的股权。 

（2）紫金新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823,045,506 元、负债总

额234,001,403 元、净资产589,044,103 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52,793,278 元，

净利润145,648,663 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817,733,437  元、负债

总额232,886,678  元、净资产584,846,759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6,679,480  元，净利润-4,197,344 元。 

2、建设新汇 

（1）建设新汇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249 号中信物流科技园 9 号单体 

2 层 E32 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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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

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

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

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涉

及行业部门审批的，须先得到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嘉乐微私人有限公司持有建设新汇90%的股权，本公

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建设新汇10%的股权。 

（2）建设新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1,600,903,838 元、负债

总额1,536,224,139 元、净资产64,679,699 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68,406,147 

元，净利润-37,751,569 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1,529,641,653  元、负

债总额1,475,187,710  元、净资产54,453,943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6,989,817  元，净利润-10,225,756 元。 

3、沈阳世达 

（1）沈阳世达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5370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121号 

法定代表人：段娅玲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自有房屋产权出租、物业管

理 

成立时间：2005年4月6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世达沈阳44%的股权，广宜有限公司持有沈阳世达56%

的股权。 

（2）沈阳世达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沈阳世达资产总额185,577,540 元、负债总

额74,505,145 元、净资产111,072,395 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7,481,637 元，

净利润-5,681,215 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沈阳世达资产总额183,191,724 元、负债

总额74,550,836 元、净资产108,640,888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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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319 元，净利润-2,431,506 元。 

4、瑞景阳光 

（1）瑞景阳光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1号502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对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购房产进行经营管理，从事

出租、出售、物业管理活动；经济信息咨询。（该企业于2009年11月5日由内资

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2007年1月26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君汇（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瑞景阳光45%的股权，本

公司持有瑞景阳光10%的股权，北京嘉源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瑞景阳光

28.8的股权，北京众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瑞景阳光16.2%的股权。 

（2）瑞景阳光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瑞景阳光资产总额 927,018,037 元、负

债总额 540,779,357 元、净资产 386,238,680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71,458,061 元，净利润 1,201,258 元。 

截止 2016 年 3 月 30 日（未经审计）瑞景阳光资产总额 929,447,341 元、负

债总额 541,214,569 元、净资产 388,232,772 元，2016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101,294 元，净利润 1,994,092 元。 

5、滨河新亚 

（1）滨河新亚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滨河新亚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9号单体2层A17室 

法定代表人：司晓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

零售；技术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服务；会议服务；日

用杂品、服装鞋帽、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仪器仪表、汽车

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园艺配套设备、室内装饰产品、鲜活植物、劳保用品、

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柜台出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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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维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北京行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滨河新亚100%股权  

（2）滨河新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滨河新亚资产总额 420,721,385.59 元、

负债总额 150,574,105.48 元、净资产 270,147,280.11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5,209,130.78 元，净利润-453,116.52 元。 

截止 2016 年 3 月 30 日（未经审计）滨河新亚资产总额 445,626,384.70 元、

负债总额 177,886,836.03 元、净资产 267,739,548.67 元，2016 年 1-3 月实现

营业收入 7,753,675.94 元，净利润-2,407,731.44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将接受紫金新嘉委托，为紫金新嘉持有的天津天环、西安北郊、

石家庄新华、唐山路北和郑州嵩山路五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

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2、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

寺和北京西四环三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

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3、本公司将接受沈阳世达委托，为沈阳世达持有的沈阳长青项目提供资产

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4、本公司将接受瑞景阳光委托，为瑞景阳光持有的北京朝阳广场项目提供

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5、本公司将接受滨河新亚委托，为滨河新亚持有的天津紫金山项目提供资

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以服务项目的市价定价标准为参考，并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

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

寺和北京西四环三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A 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有效运行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会计管理、法律事务管理、资产运营内控及审计、办理财产保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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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主管部门日常监管事宜等内容。服务提供方通过资产管理，监督并协调物业

管理、招商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专业团队的工作内容，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保

值和增值。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资产管理费这一

项服务费用。 

B 服务费计算方式 

资产管理费按照业主在相应租约项下的总收入的2%收取。 

C 服务费收取方式 

服务提供方应于每个财务季度结束后30日内及在向业主提交相应会计和运

营报告后，按照相应的计费标准计算标的物业的资产管理费，并向业主提出书面

付款申请。业主在收到上述书面申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在完成审核及最

终确认后向服务提供方一次性支付该季度的资产管理费；如业主对服务提供方申

请的资产管理费有异议的，业主应向服务提供方提出修改付款申请的意见，并由

业主与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资产管理费金额。 

（2）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A 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维持标的物业资产正常运转而提供维持日常商业运营秩序、租

金收取管理、租约续签或中止、欠租追缴、协调项目内各租户关系、能源费收缴、

经营数据统计及为协调租户的配套服务要求委托及管理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

等商业运营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根据所提供的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商

业运营管理服务费，并向业主和租户代收代缴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的费用。 

B 服务费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服务提供方因提供服务而在

商业项目上发生的店面成本开支，第二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的阳光新业总部分摊费

用。 

C 服务费收取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部分：服务提供方向业主提出商业运营管理店面

成本开支的年度预算，经业主批准后，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

月向服务提供方支付。若在某一月度发生预算外的成本开支，经业主批准后，由

业主临时追加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方支付

月度的预算金额，而是根据该年度内服务提供方实际发生的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总

成本开支与业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按照经业主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

算中NOI的3.5%计算。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应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

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提供方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

服务提供方支付月度的预算金额，而是根据该年度内运营管理标的物业实际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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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5%与业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3)招商管理服务 

A 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标的物业提供招商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招商

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招商管理服务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 服务费计算方式 

招商管理服务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依靠第三方代理机构

完成招商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统一管理费。另一部分为服

务提供方独立完成招商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租赁佣金。 

C服务费收取方式 

统一管理费部分在业主确定标的物业利用第三方代理机构的服务范围和服

务标准，并与该第三方代理机构签订代理合同后，原则上业主可以月度或季度为

周期，对期限内其因租赁成功而需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的统一管理费部分与服务提

供方进行结算。 

2、服务期间 

建设新汇委托阳光新业提供服务的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

月31日止。 

（二）紫金新嘉《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与紫金新嘉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

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三）沈阳世达《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拟与沈阳世达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沈阳世达委

托，为沈阳世达持有的沈阳长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

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商业运营管理费的特殊规定 

A 服务范围： 

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B 服务费的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为服务提供方的阳光新业总部分摊费用。 

C 服务费的收取方式 

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按照经甲方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

算中NOI的3.5%计算。 

（3）招商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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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服务期间 

沈阳世达委托阳光新业提供服务的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

月31日止。 

（四）瑞景阳光《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与瑞景阳光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

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五）滨河新亚《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与滨河新亚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

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五家公司的《资产管理协议》约定，发生针对标的物业的

业主（或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时该业主之上任何一层股东）之股权的转让交易、且

其中的受让方为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指定的关联方，则在该等转让交易项下的实际

交割完成日后，经双方一致确认同意终止针对该标的物业停止提供本协议项下的

服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曾于2008年共同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项目管理

协议》，受托管理五家公司全部物业资产，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08年6

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08—L33号公

告。 

2、公司2011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2011年项目管理协

议》，继续为上述五家公司提供管理服务，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1年2

月2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1—L05号

公告。上述《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于2011年12月31日到期后，本公司2012年已

与上述六家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为其持有的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

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取服务

费，服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同时，本公司与光明新

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

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

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2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的2012—L33号公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到期后，本

公司于2013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

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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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

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3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3—L47号公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

协议》《2013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到期后，本公司于2014年与光明新丽、友谊

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协议》，

为其持有的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

同时，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

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

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

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4年12月23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4—L67号公告。 

3、鉴于上述《2014年资产管理协议》、《2014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已于

2015年12月31日到期， 根据托管商业物业经营现状，经协商，由本公司与建设

新汇、紫金新嘉、沈阳世达等五家公司分别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继续受托为

五家公司的物业资产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服务以及招商管理服务。 

4、上述五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的签署，确保公司维持原有受托管理商

业物业规模，给公司带来不错的管理费收益。截止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

计，2016年上述五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项下实现的管理费收入总额约2118

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韩俊峰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

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资产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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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